
厦门大学“张亦春奖教金”评选办法 

(2014 年 2 月制订) 

“张亦春奖教奖学基金”于 2003 年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

系发起，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师、系友、各金融机构、

其他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捐助成立。 

2014 年起，“张亦春奖教奖学基金”理事会每年取其收益，厦

门大学按 1:1 比例配套资金，共同设立厦门大学“张亦春奖教金”。  

一、评选范围： 

凡本校在校教职工均可申报本奖。 

二、评选条件： 

1.热爱祖国、忠诚教育、师德高尚、为人师表； 

2.教书育人成绩突出，科研成果优秀； 

3.此前曾获校奖教金者，须间隔两年，且有新的成果或成绩

方可申报。 

三、奖励名额： 

每年奖励 3 名，其中 2 名面向全校评选，教学类 1 名，科研

类 1名；1名面向经济学院金融系评选，不分类别。 

四、奖励办法： 

学校在当年的校庆期间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（每名

奖励 5000 元）。 

五、评选程序： 

1.申报者如实填写有关申报表格，送交所在单位审查、评选； 

2.申报者所在单位将推荐人选的申报表格及评奖材料送交有

关部处审核； 

3.有关部处审核通过后送交校奖教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，由

秘书组提交校评奖委员会评定； 

4.本奖每年在校庆期间评选一次。 

六、本评选办法由校奖教金评奖委员会秘书组负责解释。 

七、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